
 

香港金鐘道九十五號統一中心九樓 B3室 電話: 2929 5033(業務)  2864 1226(行政)  圖文傳真:2866 7323(業務)  2866 1262(行政)  

Unit B3, 9/F., United Centre, 95 Queensway, Hong Kong 

Tel : 2929 5033(Operations) 2864 1226(Admin.) Fax:2866 7323(Operations) 2866 1262(Admin.) 

    FUEL SUR CHG 2020（02. 17） 

                                                                                           CZ2020 (02) 

各貨運代理： 

有關航空燃油附加費有關航空燃油附加費有關航空燃油附加費有關航空燃油附加費的的的的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根据香港民航处更新的燃油附加费机制，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于 2020年 3

月 1 日起(以承運日為準)对所有由香港始发至各地区和各国家征收的燃油附

加费 

具体收费办法如下： 

 

1、香港始发一区、二区及三区内的（South n Southwest Pacific） 

   地区: 

   货物的计费重量 X    1111....55550000    HKD/KG。 

   全程运费采用最低收费时， 

   不征收燃油附加费。  

2. 香港始发至三区内（不含 South n Southwest Pacific）的地区: 

   货物的计费重量 X    0.0.0.0.44440 0 0 0 HKD/KG。 

   全程运费采用最低收费时， 

   不征收燃油附加费。 

  

货运单的填写要求： 

   请将燃油附加费（ＭＹＣ）代号和数额注明在货运单的 

  “OTHER CHARGES”栏内。 

      

 特此通知！ 

                                           中國南方航空香港營業部 

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抄報南航公司財務部    抄貨運部計劃財務處 抄南航市銷處     抄財務部、怡中貨運部 
 ………………………請簽收後將回條傳真至 28655297………………………… 

                              回         條                 CZ2020(02) 

公司名稱： 

簽 收 人： 

日    期 : 


